金融机构代码及金融机构标识码业务办理指南（金融机构构标识码信息要素变更指南）
事项名称:金融机构标识码信息要素变更。
设定依据：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《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汇综发〔2020〕91号）（见附件5：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理规定）。
申请条件：已申领金融机构标识码的金融机构，如金融机构名称、所属外汇局代码、上级行代码、金融机构地址等信息要素发生变化时，需在变更之日起30日内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流程办理信息要素变更手续。
办理材料：《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/维护表》、《营业执照》正本或副本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其成立的文件或证书的复印件。
也可提交上述材料电子版文件，如扫描文件、电子证照等。
办理地点：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琼泰大厦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。
办理机构：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国际收支处。
收费标准：免费。
办理时间：
工作日
上午：8:30至中午12:00

下午：14:30至下午17:30。
联系电话：0898-68562671  0898-68562596
办理流程：三亚市中心支局、儋州市中心支局、琼海支局、文昌支局、东方支局、陵水支局(以下简称支局)办理各自辖内金融机构标识码信息要素变更工作。海南省分局办理辖内其他金融机构标识码信息要素变更工作。分局业务流程：1.收到办理材料并于第五个工作日结束前完成审核。2.审核通过后在外汇代码标准管理系统中进行变更及审核工作。支局业务流程：在外汇代码标准管理系统升级后，支局的业务流程和分局一样。在外汇代码标准管理系统授升级前即过渡时期，支局按以下流程办理：1.支局收到办理材料并于第五个工作日结束前完成审核。2.支局审核通过后在外汇代码标准管理系统中变更，将《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/维护表》传真给分局标准主管部门。3.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收到传真后，在外汇代码标准管理系统中完成审核。
表格下载：见 “附件6：金融机构代码与标识码业务相关表格”
